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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校字〔2025〕75 号

青岛农业大学关于印发
《青岛农业大学校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青岛农业大学校门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5 年第 12 次校长办

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青岛农业大学

2025 年 7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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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校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保

障师生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山东省高等学校安全管理暂

行办法》《〈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〉实施细则》等文件规定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师生员工是指全校教职工（含编外合

同制及退休教职工）、在校学生（含留学生）和注册备案的社会

从业人员。

第三条 学校师生员工及其他出入学校的人员，均须遵守本

办法。

第四条 如遇学校举办重大活动或其他必要情况需临时调

整校门管理措施的，按照上级或学校要求另行安排。

第二章 校门管理

第五条 学校校门管理由保卫处具体负责，实行闸机自动识

别和校门安保人员人工查验相结合的管控方式。

第六条 学校师生员工出入校园，应主动通过人脸识别系统

刷验，或校园一卡通验证后通行。

第七条 校外人员因参加会议、培训、维修设施设备等确需

入校的，须自行通过校外人员入校申报系统提前实名预约，由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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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单位负责人线上审批，并经身份核验后入校通行。

第八条 校外媒体、记者入校采访、拍摄，须符合国家相关

规定，经学校宣传部审批、保卫处备案后，按照校外人员入校流

程进出校园。

第九条 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出入校园，按照《青岛农业大学

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《青岛农业大学机动车校园门禁及收费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青岛农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电动自

行车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校内单位或个人携带大宗物品（含仪器设备、生产

资料、工具器材、办公用品等）出校的，须持有经所在单位主要

负责人签字审批的《青岛农业大学物资出校证明》（见附件），

并主动配合校门安保人员查验确认后通行。凡强行携带物资离开

校园的，校门安保人员有权不予放行。

第十一条 对违反校门管理办法的人员和车辆，校门安保人

员有权拒绝其通行校园。

第三章 违规处置

第十二条 进入校园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

相关管理规定，不得影响、扰乱校园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。有下列

行为之一者，禁止进入校园。情形严重者，将依据国家和学校有

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：

（一）使用假冒、伪造证件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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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未经许可携带管制刀具及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；

（三）携带宠物、放生物的；

（四）进校摆摊设点、兜售商品、散发张贴广告及进行其它

未经许可活动的；

（五）在本校有违法违规记录，被列入禁止入校名单的；

（六）故意损坏闸机或其他校内设备设施的；

（七）不服从管理、寻衅滋事扰乱校门管理秩序的；

（八）可能影响校园安全和秩序行为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人员，当事人为师生员

工的，学校将视其情节，通过向其所在单位通报反馈或在全校范

围内通报等方式予以惩戒。当事人为社会人员的，学校将采取限

行禁入等方式予以惩戒。对蓄意破坏闸机等设施设备或造成校门

安保人员人身伤害情形的，除依法依规赔偿外，一并追究当事人

责任。情节严重者将移交属地公安机关处理。

第四章 职责保障

第十四条 保卫处应对校门安保人员加强培训指导和监督

管理，制定并严格落实相关奖惩办法。

第十五条 保卫处应为校门安保人员提供必要的物资装备

保障及保护、防护条件。

第十六条 校门安保人员对发生在校门附近的异常情况应

第一时间上报校园110或联动警务室处置，情形严重的应报警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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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莱阳校区、平度校区、蓝谷校区、现代农业科技

服务中心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校区（园区）具体管理办法，做好

校门管理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青岛农业大学校

门管理规定》（青农大校字〔2009〕10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青岛农业大学物资出校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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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7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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